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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现拟对以下被征收（拆迁）人
的房屋及其附着物等进行补偿，凡对以下被征收（拆迁）房
屋的物权（产权）主张共有或享有抵押权或已经申请法院对
其进行保全的权利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携
带个人身份证明及有关书面证明材料（原件）到本次公告人
处进行登记。逾期未提出异议并登记的，公告人将向被征收
（拆迁）人支付征收（拆迁）补偿款及交付安置房等事宜。补
偿款支付或安置房交房后，相关权利人才提出权利要求的，
应当向被征收（拆迁）人提出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人
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特此公告！

附：1、被征收（拆迁）人：董德山，被征收（拆迁）房屋原
地址：高邮市油坊东巷202室（北二层东）；

2、被征收（拆迁）人：吕成华，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203室（北二层东）；

3、被征收（拆迁）人：韩红扣，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104室（北二层东）；

4、被征收（拆迁）人：倪洪宝，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四巷；

5、被征收（拆迁）人：周宏升，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四巷；

6、被征收（拆迁）人：胡义林，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205室（北二层东）；

7、被征收（拆迁）人：乔金付，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四巷；

8、被征收（拆迁）人：秦金兰，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106室（北二层东）；

9、被征收（拆迁）人：李绍红，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105室（北二层西）；

10、被征收（拆迁）人：刘有才，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四巷；

11、被征收（拆迁）人：季长刚，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花王村一组；

12、被征收（拆迁）人：居顺明，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104室（北二层东）；

13、被征收（拆迁）人：孙大宏，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四号；

14、被征收（拆迁）人：闻广林，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门大街320号；

15、被征收（拆迁）人：张玉喜，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花王村一组；

16、被征收（拆迁）人：徐传清，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门大街326号；

17、被征收（拆迁）人：陈春波，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102室（北二层东）；

18、被征收（拆迁）人：陈斌，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一巷10-2号；

19、被征收（拆迁）人：徐道友，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47号；

20、被征收（拆迁）人：吴燕，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一巷14号；

21、被征收（拆迁）人：张桂荣，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20号；

22、被征收（拆迁）人：李福江，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一巷2号；

23、被征收（拆迁）人：倪德华，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四巷；

24、被征收（拆迁）人：许桂华，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101室（北二层西）；

25、被征收（拆迁）人：陈军，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7号；

26、被征收（拆迁）人：袁卫锋，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62号；

27、被征收（拆迁）人：陈长德，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19号；

28、被征收（拆迁）人：陈春财，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91号（东二层）；

29、被征收（拆迁）人：徐瑞发，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43号；

30、被征收（拆迁）人：徐荣，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49号；

31、被征收（拆迁）人：徐道文，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47号；
32、被征收（拆迁）人：陈圣芳，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88号（东二层）；
33、被征收（拆迁）人：刘以明，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二巷47号；
34、被征收（拆迁）人：潘文祥，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三巷8号；
35、被征收（拆迁）人：徐银兰，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二巷12号；
36、被征收（拆迁）人：李勤，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1号-1；
37、被征收（拆迁）人：张国平，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门大街318号；
38、被征收（拆迁）人：杨金凤，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一巷16号；
39、被征收（拆迁）人：陆仁国，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巷7-1号；
40、被征收（拆迁）人：张晓宏，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花王村一组；
41、被征收（拆迁）人：闻中，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门大街320号；
42、被征收（拆迁）人：王凤安，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8号；
43、被征收（拆迁）人：黄干阔，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油坊东巷7-2号；
44、被征收（拆迁）人：宗飞，被征收（拆迁）房屋原地

址：高邮市北运堤一巷5号。
公告人联系人：钟向前
联系电话：15952514000
联系地址：高邮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蝶园路 52号

市房管局二楼217室）。
公告人：

高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高邮市高邮镇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高邮经济开发区拆迁办公室
高邮市兴韵城镇化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0日

（上接一版）探索建立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
“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通过优化资源配
置，为广大群众开通更为便捷的就医渠道，获
得更多就医实惠。

黄平说，面对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
少人问津的现状，市卫计委加快医联体建设，
推动建立上下联动、资源共享、分工协作、运行
高效的分级诊疗秩序，着力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和水平。完善区域消毒供应、病理诊断、医学检
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及远程医疗会诊等“五
大中心”建设，年内实现县域内全覆盖并做到

县域内检验检查结果互认，为医联体内各成员
单位提供一体化服务，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
探索建立“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有效模式，
积极推行预约挂号诊疗、居民健康档案、电子
病历系统等连续记录和信息共享，实现医联体
内诊疗信息互联互通，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服
务。4个农村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加入苏北人民
医院医疗集团，苏北人民医院常态化派驻16
至 20名专家进行长效帮扶。2018年市人民
医院、市中医医院在基层医疗机构开设专家工
作室已达到 5个以上。探索建立以区域医疗

卫生中心为龙头、覆盖周边乡镇的区域紧密型
“医共体”，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让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有效、方便、价廉、连
续、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黄平表示，目前卫生人才总量不足、人才
流失现象严重是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普遍问
题。市卫计委多措并举，在人才引进培养上下
功夫，定向培养农村医学专业人员充实基层乡
村医生队伍，定向招收大专、本科层次医学专业
人员充实到乡镇卫生院工作，为基层培养实用
型人才；出台《高邮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

才引进实施办法》，在基层医疗单位急需的临床
医学、影像、麻醉等紧缺专业人才引进方面实行
优惠政策，进行一次性资助；逐步放开市三级医
疗单位高尖端人才自主引进政策，畅通人才通
道，努力缓解基层单位队伍年龄老化、人才短缺
的问题。今后，市卫计委将继续围绕制约发展的
瓶颈，敢于直面困难、勇于探索和实践，通过不
断创新来破解难题，通过打破常规来走出新路，
努力打造自身特色工作品牌，培植一批“精品项
目”，积极争一流、创唯一，高质量推动卫生健康
事业实现新跨越、新发展、新突破。


